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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空拍須知 

107年 6月 1日營雪企字第 1071000851號訂定 

109年 3月 31日營雪企字第 1091000511號修訂 

111年 8月 9日營雪企字第 1111004840號修訂 

112年 5月 23日營雪企字第 1121002934號修訂 

一、 為欲於雪霸國家公園區域(以下簡稱本園區)內運用遙控無人機
拍攝影片及依國家公園法第 13條第 8款授權訂定雪霸國家公園
區域內禁止事項之第 5點規定未經申請核准，禁止操作遙控無
人機等活動，受理相關申請案件作業，訂定本須知。 

二、 凡欲於本園區內運用遙控無人機拍攝影片之自然人、法人、學
校或政府機關（構），請於拍攝日前 7天向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以下簡稱本處）提出申請。 

三、 本處遙控無人機活動管制依據本園區所在直轄市、縣（市）政
府公告之遙控無人機活動區域及其相關自治條例、民用航空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 申請拍攝之遙控無人機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應取得民航局賦予之
註冊號碼及標明於機身顯著處，始得於本園區進行空拍活動。 

五、 操作遙控無人機之自然人，如使用最大起飛重量二公斤以上未
達十五公斤且裝置導航設備之遙控無人機或最大起飛重量十五
公斤以上之遙控無人機，應持有民航局發給操作證，始得操
作；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使用之遙控無人機，應持有民
航局發給操作證，始得操作。 

六、 申請人應至本處全球資訊網辦理線上申辦空拍，註明申請人基
本資料、拍攝計畫主題及內容說明、拍攝機器型號及數量、拍
攝人員或遙控無人機操作人員姓名、拍攝地點（請列舉）、拍攝
起訖時間(一次最長申請拍攝期間為 2個月，如屬委託拍攝案、
研究監測案等須延長拍攝期間者請附相關佐證資料)；如經本處
通知應補正資料者，應於通知日起 7天內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視為未申請。 

七、 申請拍攝地點或範圍如位於本園區生態保護區，應取得入園許
可證。 

八、 本處為保護本園區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於必要時得限制遙控
無人機活動申請；另於武陵農場之櫻花季、音樂演奏及展演活
動舉辦期間，因遊客人數較多且相對集中，為保障遊客安全，
得限制遙控無人機活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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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園區觀霧地區之樂山基地其方圓 5公里範圍內為限航區(觀霧
山椒魚生態中心、觀霧山莊、觀霧瀑布及大鹿林道東線入口處
等皆位於此限航區範圍內)，依民用航空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不得進行遙控無人機空拍活動(限航區範圍圖如附件 1)。 

十、 為維護本園區生態與環境景觀資源，於本園區進行遙控無人機
空拍攝影時，應符合民用航空法、國家公園法、雪霸國家公園
區域內禁止事項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並應注意飛航高度、速
度、音量及風速，且不得有競速行為或妨礙生態及遊客安全。
如拍攝地點位於七家灣溪流域，請遵守濕地保育法規定。因操
作遙控無人機致遊客受傷或設施毀損時，應由遙控無人機操作
人自負相關責任。 

十一、 拍攝完畢請立即將現場恢復原狀並將道具及垃圾清除攜離本
園區。 

十二、 凡違反上述規定，本處於 2年內不再受理申請；如造成設
施、環境景觀及自然資源之破壞者，除須負賠償責任外，本處
亦將依法查處。 

十三、 拍攝地點如非屬本處園區範圍，請另洽權責機關辦理。 

十四、 申請人收到本處之核准文件後，請於拍攝時攜帶核准文件、
身分證件及其他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十五、 本園區各公路、景點及步道如受豪雨、地震、雪季等自然環
境影響或其他臨時管制公告封閉，請於進入本園區前至本處全
球資訊網查詢最新公路、步道開放情形；已核准之申請案如於
拍攝時因故封閉，該封閉期間之核准文件視為廢止；已核准之
地點如遇有管制公告，請遵守管制事項及配合現場人員指揮，
本核准文件不得做為相關管制通行使用。 

十六、 媒體如因不可預測性及即時性之新聞空拍需求或本園區內之
政府機關（含其契約廠商）為立即災害搶修、急難救助及經營
管理等需求，得不受本須知第二點規範；若非屬上述之空拍需
求，仍需依第二點規定辦理。 

十七、 如有違反以上事項及民航法等相關規定，違者依民用航空法
及國家公園法等規定之罰則裁處。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空拍須知流程圖 

   至本處全球資訊網線上申辦服務項目    

   空拍申請-送件(一律採線上申請) 

  本處線上審核系統收件處理 

  本處進行案件線上審核(約 2-3個工作天) 

*如經通知應補正資料，應於通知日起 7 天內補正，屆

期未補正，視為未申請 

 

本處回復審核結果文件至 

申請人電子信箱 


